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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蓝莹 通讯员 芮宣

本报讯 日前，瑞安市非法捕捞生态

修复教育基地在曹村镇垟心岛揭牌。该

基地由瑞安市检察院与市农业农村局共

同建立，将发挥生态修复示范基地惩治、

普法、警示、修复等作用。据悉，这是温州

地区首个非法捕捞生态修复教育基地。

当日，10名非法捕捞案件当事人

参与了揭牌后的增殖放流活动。他们

严格按照《关于在非法捕捞水产品案件

中开展渔业资源赔偿的会议纪要》（以

下简称《纪要》）规定，以8万余元的赔

偿款，购买花白鲢、中华鳖、倒刺鲃等对

生态、水体有改善的鱼种共计200多万

尾，在工作人员的监督下，用实际行动

践行渔业生态修复。

据了解，该《纪要》由瑞安市检察院

联合市法院、市农业农村局共同出台，对

非法捕捞案中渔业资源赔偿原则、赔偿

标准、赔偿方式作了明确规定。这是继

2017年、2019年分别出台《关于建立海

洋生态修复补偿工作协作配合机制的若

干意见（试行）》《关于在非法捕捞水产品

案件中试行生态公益服务的会议纪要》

后，瑞安市检察院对“司法+生态修复补

偿”办案模式的又一创新升级。

《纪要》规定，使用禁用渔具、不合

规格网具等禁用方法捕捞的，按照非法

捕捞渔获物价值的10至30倍予以补

偿，最低不低于人民币2000元；采用毒

鱼、炸鱼等毁灭性方法捕捞的，按照非

法捕捞渔获物价值的30倍至100倍予

以补偿，最低不低于人民币5000元，渔

业资源损害赔偿以增殖放流、缴纳赔偿

金、劳务代偿等方式开展。

通讯员 苍轩

本报讯 近日，在县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的见证下，苍南县法院与县农业

农村局、县司法局共同开展增殖放流活

动，将80余万尾大黄鱼鱼苗，投放至北

关岛海域。

据悉，为严格依法公正办案，切实

发挥好环境资源审判职能作用，苍南县

法院将制度创新和调研工作，作为推进

环境资源审判的着力点，不断摸索完善

案件审理机制，强化案件监督指导工

作，优化审判工作内外部环境，全面提

升环境资源审判工作专业化水平。该

院出台了《关于非法捕捞水产品犯罪的

裁判标准》；同时鼓励被告人根据犯案

件情节，自愿缴纳相应生态修复金用于

生态环境修复。

苍南县法院还通过发送司法建议、

专题会议纪要等方式，参与环境综合治

理；开展庭审直播等活动，引导普通群

众积极为经济社会绿色发展作贡献。

近3年，该院审结非法捕捞水产品罪案

件136件，判处被告人330人。

破坏生态追刑责就没事？增殖放流安排上

“最多跑一次”展成果

6月9日是第13个国际档案日，浙江省档案

馆在一楼展厅举办浙江“最多跑一次”改革成果

展，通过丰富的档案资料回顾了三年多以来浙江

“最多跑一次”改革的历程。

董旭明 黄珍珍 王树梅 摄

文明出行进校园

6月9日，孩子们在交警的指导下，在校

园“交通安全模拟公路”上学习道路安全

出行。

当日，新昌县公安局交警大队民警在新

昌幼儿园举行“小手拉大手 文明出行进校

园”活动，通过道路模拟出行、公交站模拟等

车、学做小交警、考取“幼儿园模拟驾驶证”等

活动，对师生开展交通安全培训，倡导大家文

明安全出行。

新华社 徐昱 摄

通讯员 鹿萱

本报讯 近日，温州市鹿城区法院

对温州市生态环境局鹿城分局与温州

市某沙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沙石公

司）达成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协议

书，进行司法确认。根据该协议，沙石

公司将赔偿8.49万余元用于环境污染

进行生态修复。据悉，该案系生态环境

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启动以来，温州市首

例生态损害赔偿协议司法确认案件。

2019年11月，从事商品混凝土生

产销售的沙石公司，未经生态环境主管

部门审查同意，擅自建成一条铁质管

道，将1800吨废水通过此管道向瓯江

排放。经监测，此举造成瓯江水污染物

指标pH、悬浮物超标。

根据浙江省环境保护科学设计研究

院出具的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意见，该

公司废水排放导致1083750方地表水体

受到污染，生态赔偿费用为8.49万余元。

鉴于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对沙

石公司产能造成较大影响，为助力企业

复工复产，温州市生态环境局鹿城分局

与该公司经磋商达成协议，生态环境损

害赔偿资金缴纳期限延长至2020年11

月7日。近日，双方向法院提交司法确

认申请书，法院于当天作出司法确认，

认定协议有效。

鹿城区法院介绍，根据《生态环境

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生态环

境损害赔偿可以通过磋商达成赔偿协

议，协议经司法确认后，能够直接赋予

协议的强制执行力，若赔偿义务人拒绝

履行或者未全部履行，生态环境主管部

门可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金融纠纷巧化解

通讯员 陈丰 高贝

本报讯 近年来，台州路桥区法院立足

辖区金融企业集聚、金融纠纷多发的实际，坚

持“源头预防为先、非诉机制挺前、法院裁判

终局”理念，主动融入金融纠纷诉源治理

工作。

今年4月中旬，该院推动区司法局、区金

融办在区矛盾调解中心成立金融纠纷人民调

解委员会，同时发挥台州银行、泰隆银行、农

商银行3家当地民企银行在利息减免、期限延

长等关键条款上具有谈判灵活、审批方便的

优势，鼓励其建立调解权限动态授予、异地授

予、及时应调、快速审批等机制，增加纠纷化

解成功率。截至5月底，该金融调委会已成功

调解59起金融借款纠纷，涉及金额690余

万元。

司法为民显真情

通讯员 林健芬

本报讯 近日，来自广东的卢某等三人，

在丽水高铁站内，领取了生效刑事裁定书，并

连声向丽水莲都区法院法官感谢。

此前，卢某等三人准备前往莲都区法院

领取裁定书，到了丽水高铁站后，被工作人员

拦下，要求配合接受核酸检测。由于已经买

好当天下午4点返回广东的飞机票，三人十分

着急。得知情况后，经办法官第一时间联系

了高铁站工作人员，得到如不出高铁站无需

做核酸检测的答复后，随即做好个人防护赶

往高铁站，将三份生效刑事裁定书递交到当

事人手上。“遵守防疫工作规定的同时，给予

当事人最大的方便，是我们的初衷。”法官说。

检察院开听证会
公众可网上“围观”

本报记者 许梅 通讯员 魏洁萍

本报讯 都说“房住不炒”，但为了争夺

客源，两家房产公司的销售不仅吵起来，还发

生互殴。针对近年来房产销售人员为争夺客

源屡屡发生纠纷的情况，规范行业秩序，引导

社会公众采用合法合规方式公平竞争，同时

提升检察机关司法规范化水平，6月9日上

午，海盐县检察院就这起案件举行了公开听

证并通过互联网直播。

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听证除了听证员

可“面对面”现场听证，社会公众都能通过中

国检察听证网“屏对屏”参与直播。这在全省

还是首次。

2019年6月，同为房产销售的犯罪嫌疑

人胡某等人与被害人韩某所在售楼部工作人

员因客源问题发生口角，进而引发肢体冲

突。胡某用拳头击打韩某面部，造成韩某鼻

骨骨折。经鉴定，韩某伤势达到轻伤二级。

检察机关经审查认为，胡某的行为已构

成故意伤害罪，应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者管制。但综合该案案情及犯罪嫌疑人的

情况，胡某犯罪情节较轻，案发后有坦白情

节，认罪态度较好，且已与被害人达成刑事和

解，可依法免予刑事处罚，故拟对其作出相对

不起诉处理。

听证中，侦查人员也结合案件案情，犯罪

嫌疑人认罪、悔罪态度表示，对检察机关作相

对不起诉处理的决定没有意见。随后，听证

员就案件事实及法律适用问题提问，检察官、

侦查人员现场逐一解答。经过闭门评议，听

证员形成评议意见。

根据相关规定，本次听证评议意见不作

为本案审查的最终结论。海盐县检察院将认

真结合本次听证评议意见，根据已查明的案

件事实、证据和情节，依法作出最终审查

结论。

“杠上”非法捕捞，这里建立生态修复“基地”

擅建管道，向瓯江排废水1800吨

企业收一纸“协议”，法院：有效！


